2014春季东吴商学院
税务辅修专业招生简章
一、招生对象及要求：

    招生对象为苏州大学2012级、2013级（除七年制医学专业）所有专业的学生，且绩点3.0以上，C等级以上，无任何课程不及格者，按课程绩点排名由高到低优先录取。

二、招生计划
    100人。

三、专业介绍

本专业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具备税务方面的理论知识和业务技能，熟练掌握现代经济理论与经济分析方法，能在税务及其他经济管理部门和企业从事相关工作的高级专门人才。

在主修专业毕业前，学生必须修满本专业指导性教学计划规定的26学分。达到学分要求者，经申请可授予辅修专业证书。

四、核心课程

财政学、会计学、国家税收、税务管理
五、教学计划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分
	总学时
	周学时
	开课学期
（春、秋）
	建议修
读学期
	备注

	TAXF1001
	财政学
	4
	72
	4
	秋
	1
	核心课程

	ACCF1001
	会计学
	4
	72
	4
	秋
	1
	核心课程

	TAXF1002
	国家税收
	4
	72
	4
	秋
	1
	核心课程

	TAXF1003
	税务管理
	4
	72
	4
	春
	2
	核心课程

	TAXF1004
	国有资产管理
	4
	72
	4
	春
	3
	选修课程

	REVE1010
	社会保障
	3
	54
	3
	秋
	3
	选修课程

	ECOF1003
	公共部门经济学
	3
	54
	3
	秋
	2
	选修课程

	REVE2009
	国际税收
	3
	54
	3
	春
	2
	选修课程

	REVE1002
	投资经济学
	3
	54
	3
	春
	2
	选修课程

	ACCO2003
	财务会计（二）
	4
	72
	4
	春
	3
	选修课程


选修课程需修满 10学分。
六、报名时间、地点及程序 

1、报名时间：4月26日，上午9:00——下午4:00

2、报名地点：东校区财科馆一楼大厅

   联系人：严老师             联系电话：67162218
3.报名程序
(1)到教务部网站下载《苏州大学辅修专业就读申请表》并认真填写； 

(2)办理第一专业课程成绩单一份；
(3)将申请表及第一专业课程成绩单交至报名处。
4.审批程序
    辅修专业开设学院（部）对报名学生进行资格审查，5月9日前将符合条件拟录取的学生名单以EXCEL格式报教务部审批。5月15日教务部根据报名情况审批通过并公布辅修专业录取名单。
七、收费
辅修专业的学分学费标准为100元/学分，学校根据辅修专业学生每学期选修课程的学分从交行学子卡中统一扣款。凡符合《苏州大学双学位专业与辅修专业课程免修管理办法（试行）》（苏大教[2013]129号）中所规定条件的课程可以申请免修，免修课程免收学分学费。
八、学习时间及证书发放
1.辅修专业实行学分制管理，大多安排插班或在晚上和周末单独开班上课。
2.学生在主修专业毕业前修满辅修专业指导性计划规定的总学分，成绩合格，可申请由学校颁发的《辅修专业结业证书》。
